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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 揭阳市城乡规划局概况 

 

一、主要职责 

根据揭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《印发揭阳市城乡规划局主

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》（揭阳机编

[2010]34 号），揭阳市城乡规划局为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。

主要职责为： 

1.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和国家、省

有关城乡规划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规，拟订我市城乡规划

的地方规范性文件。 

2.指导全市城乡规划的编制、实施和管理工作；依法审

核有关中心镇规划。 

3.负责市政府交办的组织编制市域城镇体系规划、市区

总体规划的工作；负责组织编制市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工作。 

4.负责市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审批工作。 

5.负责市城市规划区内的各项大中型建设项目的可行

性研究。 

6.负责市区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

目选址和布局的规划管理，核发《建设项目选址同意书》。 

7.负责市区建设项目用地规划管理，核发《建设用地规

划许可证》。 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58088.htm


8.负责市区建设工程规划管理，核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》。 

9.负责市区建设工程的验线、验槽和竣工后的规划验收

工作。 

10.负责市区建设工程项目报建有关规费的收费管理工

作。 

11.负责市区地形图测绘管理工作。 

12.负责城乡规划设计行业管理和城乡规划设计单位资

质管理。 

13.负责市区城建档案的收集、归档、保存、咨询等管

理工作。 

14.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    二、机构设置 

（一）本部门预算为局本级预算，参公管理事业编制单

位 4个（4个规划管理所、经费纳入行政单位进行预算编报）、

事业编制单位 1个（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、作为事业单位进

行预算编报）。 

（二）本部门内设机构、人员构成情况：我局内设十个科

室，连同下属单位共有编制人数 67人，其中行政编制 22人，

行政执法专项编制 7 人，工勤编制 4 人，参公管理事业编制

24 人，事业编制 10 人，截止 2017 年 11 月，财政供养实有

全拨人员 57 人，其中：行政人员（含参公单位）48 人，事



业人员 9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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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 

 

一、部门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

2018 年本部门收入预算 2250.15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

559.43 万元，增长 33.09%，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调整、各

类城乡规划编制及测绘等项目的专项资金安排增多；支出预

算 2250.15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559.43 万元，增长 33.09%，

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调整、各类城乡规划编制及测绘等项目

的专项资金安排增多。 
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

2018年本部门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 7.5 万元，与上年

保持不变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6.5万元，与上年

保持不变；公务接待费 1 万元，与上年保持不变。因公出国

（境）经费将以上级统一安排的情况确定，本年度部门未编

列预算，资金来源待定。 

三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

    2018年，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84.15万元，比上年

增加 0.46 万元，增长 0. 55%，基本与上年持平。其中：办

公费 15.94 万元，印刷费 2 万元、邮电费 2 万元，差旅费 3

万元，会议费 2 万元，福利费 0.97 万元，专用材料费 1 万

元，办公用房水费 1 万元，办公用房电费 2万元，办公用房



物业管理费 5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.5万元，公务接

待费 1万元，其他交通费 30.42万元等。 

四、政府采购情况 

    2018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安排 1000 万元，服务类采购预

算 1000 万元，主要是相关城乡规划、测绘、信息管理系统

等政府采购项目的支出预算。 

五、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

截至 2017 年 11月 30 日，本部门共有车辆 3辆，其中：

领导干部用车 0辆，一般公务用车 3 辆（机关车改后核定车

辆编制数 2辆，尚未纳入车改的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车辆编

制数 1辆）。 

六、预算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

本年度我局根据《关于开展 2018 年度市直预算单位支

出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揭市财评[2017]11 号）和《关于

印发<揭阳市市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工作方案>的

通知》（揭市财评[2017]10号）的部署要求，落实相关科（室）

牵头负责，结合我局的工作职能，下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部

门预算资金安排，编制了城市规划编制、规划技术审查、规

划信息化建设等项目的支出绩效目标，确保城市规划建设能

够更有序更合理更科学地推进。 

 

第四部分  名词解释  



 

一、财政拨款收入：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事业收入。 

二、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

任务面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 

三、项目支出：指在基本支出这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

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。 

四、机关运行经费：指为保障行政单位（含参照公务员

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）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

包括办公及印用房水电费、取暖费、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

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 


